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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PINFO COMPANY LIMITED*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建議修訂公司組織章程

於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其中包括）於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提出建

議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組織章程」）之動議，以供本公司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涉及擴大本公司之業務範疇以迎合業務發展。

本公司確認，本公司之一般業務性質並無改變，而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所刊發

之招股章程內所述本公司之業務目標亦無任何變動。此外，本公司亦確認現時並無意改變其

一般業務性質及上述之業務目標。

本公司現時預計將會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左右向其股東發出上述之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

通告。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批准（其中包括）於本公

司臨時股東大會提出建議修訂組織章程之動議，以供本公司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該項動議之

詳情如下：

待本公司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批准後，組織章程茲修訂如下：

組織章程第10條  - 組織章程第10條監管本公司之業務範疇。根據現時之業務範疇，本公司僅可

向一幢大廈內之個別單位提供網絡系統設計及安裝服務。本公司擬將其業務範圍擴展至向整幢

大廈及建築物提供網絡系統設計及安裝服務，以協助本集團核心業務發展。為讓本公司能夠申

請為大廈及建築物提供內部網絡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所需之資格，本公司須將從事建築工程納

入其業務範疇內。因此，董事會建議將以下條文：

「本公司之業務範疇須以本公司所註冊機構所簽發之批文為準。本公司之業務範疇須包括提供信

息資源、電子商貿服務、技術開發、有關網絡連接之顧問及培訓服務、電腦設備、軟件及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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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通信軟件及硬件產品、信息及網絡系統集成及代理，以及銷售電腦及周邊設備；直接從

事或以代理人身份經營貨品及技術之進出口（國家限制從事或進出口者除外）；作為醫院所用藥

品、設備及其他消耗品之代理（須獲得牌照）；作為供應藥品及提供醫療信息顧問服務之代理。」

以下列條文取代：

「本公司之業務範疇須以本公司所註冊機構所簽發之批文為準。本公司之業務範疇須包括提供信

息資源、電子商貿服務、技術開發、有關網絡連接之顧問及培訓服務、電腦設備、軟件及硬件

產品、通信軟件及硬件產品、信息及網絡系統集成及代理，以及銷售電腦及周邊設備；直接從

事或以代理人身份經營貨品及技術之進出口（國家限制從事或進出口者除外）；作為醫院所用藥

品、設備及其他消耗品之代理（須獲得牌照）；作為供應藥品及提供醫療信息顧問服務之代理以

及從事建築工程。」

本公司已接獲其中國法律顧問之意見，指除須獲得本公司股東批准，以及於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完成存案手續外，本公司毋須就上文所述之組織章程修訂建議獲得其他批准，包括任何中

國當局（政府或其他部門）之批准。因此，組織章程修訂建議預期將於股東批准後生效。

本公司確認，本公司之一般業務性質並無改變，而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所刊發之

招股章程內所述本公司之業務目標亦無任何變動。此外，本公司亦確認現時並無意改變其一般

業務性質及上述之業務目標。

本公司現時預計將會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左右向其股東發出上述之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通

告。

承董事會命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陳信祥

中華人民共和國，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

事對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

信：(i)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及無誤導成分；(ii)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

致令本公佈之內容有所誤導；及(iii)本公佈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

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基礎。

本公佈將於創業板網址(www.hkgem.com)之「公司最新公告」網頁內登出，由登出日期起計為期最少

七日，並將會於本公司網站www.capinfo.com.cn登出。


